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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银行改革，突围时刻(彭兴韵；3月7日)

文章作者：

银行业是现代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中枢神经。2004，或许是人们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寄予众多期盼的一年。 

长久以来，人们对中国银行业的悲观情绪一度让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举步维艰。然而，在经历了对中国商业银行体系

巨额不良资产及潜藏的金融风险的担忧之后，2003年却似乎让关心中国银行业的有识之士都有了扬眉吐气之感，更让监管当局喜上眉梢： 

2003年末，国内主要贷款金融机构的贷款质量总体提升，不良贷款余额较2002年初减少了1906亿元，下降到了2.4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较

2002年下降5.32个百分点，下降到了17.80%，“成功”地实现了按五级分类不良贷款“双下降”的预定目标。 

稳步地处置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是中国银行业系统性改革“三步走”的第一步。按照既定的改革计划，中国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

第二步和第三步则分别是以多种渠道向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资本金和进行彻底的内部改造和重组。特别是，最后一阶段的内部改造和重组正是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焦点。 

相对于处置不良资产和国有银行内部改造与重组颇费时日与艰巨性而言，注资则没有太多的约束条件。在2003年央行行长周小川首次

表示要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之后，仅仅事隔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政府就突然出人意料地宣布，动用45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分别向中国

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225亿美元，用于补充资本金。尚未获得政府注资的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也不甘示弱，正在加紧修练内

功，尽可能地采取多种措施来提高其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资产率，争取早日得到政府的宠爱。人们从巨额外汇储备注资这一果决的政策行动

中分明看到，政府加快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再也不只是停留在无谓的争论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抽丝剥茧，逐步进入到

了国有商业银行产权这一最为核心的层面。这显然是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所期盼已久的。 

中国新一轮的银行业改革就这样“轻装”上阵了。国有银行下一阶段改革的焦点无疑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原则，对其进行股份化改

造。 

改革开放后的银行体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自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成立之后，最初它们在资产业务上都有渭泾分明的分

工，可谓井水不犯河水。与此同时，它们还承担着政府分派的各类政策性贷款，这极不利于中国银行业的商业化改革。于是，我国在1994

年对中国的银行体系进行较大的改革。是年，为了推进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将原来由国有“专业”银行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交由新

成立的三大政策性银行来经营。但所有这些改革，都只是在原有的产权结构下进行的利益重新分配和试图建立较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没

有触及到国有商业银行最为根本的问题上。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名义上是国家，但国家的概

念过于抽象，使其无法实际行使所有者的各项权利，从而为银行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其次，国家虽然是国有银行的所有

者，但没有任何机构和制度对国有银行资本的保值增值实施管理和约束，从而造成了所有者管理权的缺失；最后，长期以来，政府常常把公

共管理和宏观调控职能加于国有商业银行，从而形成对国有商业银行超经济权力的控制，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多元化，经营行为在

相当程度上的财政化，以至于有了国有银行是政府的“第二财政”之说。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商来银行的不良债权日渐积重难返，旧的不良债权尚未完全消化，新的不良债权又层出不穷，这让中国银行业

的稳定发展异常苦恼。人们通常认为，中国银行不良债权的产生，根源于国有商业银行不合理的产权结构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严重缺陷的公

司治理结构。顺着这样的逻辑，解决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治本之策在于，从根本上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建立以资本市场为导

向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说，动议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造，一开始就承担了防止新的银行不良债权产生的巨大财务重任。这一改革最早

2003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当各家国有商业银行都在积极的谋划改制上市的紧张时期，2004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期间，银临会主席刘明

康又正式地将工、农、中、建称为“国有商业银行”，而不再冠以“独资”的身份。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发生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时刻。摘掉

“独资”帽子的四大国有银行将更理直气壮地加快股份化改革的步伐，国有商业银行成为普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进入了人们可以企及的

视界。 

2004年2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资本市场的作用是“促进资本形成，优

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首次对资本市场功能的较为准确的一个表述，在承担

了十多年“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历史使命之后，资本市场的功能在中国终于得到了正本清源。与政府对资本市场逐步准确的定位相得益

彰，人们对于利用资本市场机制，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造也已经达成了共识，尤其是正在积极争取上市的国有银行曾表示：上市只

是国有银行改革进程的一个环节，根本还在于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提高核心竞争力，在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朝着国际先进银行水平靠拢。

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上市准备工作的各国有商业银行表现出来的良好姿态，这多少给人们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改造后的前景平添了几分信

心。 

但是，单纯的股份化改造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还应当借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东风与契机，对中国银行业大刀阔斧地

进行全面的改革。其中，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最不容忽视。 

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指当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时，外部组织通过非市场化手段给予商业银行流动性支持、从而避免破产清算这样一种常



见的经济现象。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促成了中国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首先，商业银行的破产或倒闭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即一家商业

银行的破产或倒闭或能引起其它多家商业银行发生挤兑的连锁反应，正因如此，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商业银行实施破产机制

时还也存在“太大而不能破产”的监管宽容，商业银行陷入困境时，中面银行往往会被近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增加基础货币，向其注入

流动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84年，由于美国大击伊犁诺依斯银行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贷款，传言该银行会很快陷入财务困境，这导致了

存款人对该银行生了挤兑，情急之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不得不通过贴现窗口向其提供了45亿美元的援助承诺，从而避免了更大范围的银

行恐慌。其次，在改革中的“弱财政”与“强金融”的反差不断强化的情况下，为了平衡改革中各方的利益，中国加强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

制，使其事实上成了政府的准财政机构，使中国的商来银行担当了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支持体的角色。正是这一点反过来强化了商业银行

自身的软预算约束，即商业银行支持政府偏好的企业和产业发放贷款，出了问题自然要由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政府不断地向国有商

业银行注资，以冲销历史不良债权，只不过是中国银行软预算约束的表现之一罢了。 

如果不很好地解决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从而弱化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动机，单纯地依寄希望于股份制改造来革除原来寄生于

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的积弊，最后的结果恐怕是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为其赢得与政府的不公正博弈增添了筹

码，强化了它们的道德风险的金融的脆弱性。它们会相信，银行出了问题，政府总会出面为解决，从而在经营活动中不计成本地过度竞争或

冒高的风险以追求过高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商业银行谨慎经营的原则，从而使银行体系更为脆弱。仍以美国储贷协会为例。在20世纪80年

代初，美国那些本应该破产或倒闭但在当局的监管宽容下还经营着的储贷协会被得克萨斯人形象地称作“活死人”(Zombie)。由于“活死人”

无论是冒更大的风险或拿银行下赌注都没什么可以损失的了，由于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活死人”储贷协会提高利率，从健康的储贷协会争

夺资金；同时，盲目扩大资产的“活死人”以低于市场利率来发放贷款，这样，其他原本健康的储贷协会为了争夺资金，便也不得不提高存款

利率，并同时不得不降低贷款利率，这使他们的经营效益大打折扣，盈利锐减，最后也被推入“活死人”的行列。这样，储贷协会的软预算约

束使所有类似的机构都变得更加脆弱。 

因此，需要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的集中度越高，商业银行遇到困难时就越有

可能产生监管宽容，因此，要采取措施降低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可资采取的措施是在稳妥地发展区域性的民营银行的同时，应当在国有商

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之机，对国有商业银行这个“庞然大物”进行适当的分拆。然而，无论是正在紧张地准备上市的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

行，抑或是将上市作为银行自身发展的中期目标的工商银行，它们无疑例外地都衷情于整体上市。这是不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

的。此外，就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产生的特殊根源而言，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是其于国有商业银行支持体的这一角色而

产生的，因此，要减少商业银行的软预算约束，就需要从根本上弱化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支持体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

必须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市场化。 

我们欣然看到，中国在改革金融体系的中枢神经方面正在逐步接近问题的实质之所在。但是，中国国有银行要取得真正有成效的改

革，必须是正视商业银行区别于其它实体经济产业的特征，以及针对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问题的系统性改革。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国

日渐成为多极世界经济中心中的一极的同时，也逐渐圆满中国金融强国之梦。 

文章出处：《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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